代理机构首次进场信息登记表

信息登记代理机构（盖章）：            
	代理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金
	
	有效期限
	

	办公地址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进场代理
业务范围
	

	备注：
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我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登记和信息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18〕9号）规定，代理机构申请在广西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应当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名录登记并在政府采购云平台管理系统完成备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进场登记的信息必须与网上登记的一致。

2、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桂建管〔2018〕10号)规定，招标代理机构在我区从事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活动前，应将信息采集录入“广西建筑市场监管云平台/桂建云”，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进场登记的信息必须与云平台的一致。


